


挂名法人协议书
甲方：
乙方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明确双方在        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及经营管理中的权利义务，甲方（公司实际投资人）与乙方（挂名法定代表人）经平等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公司基本情况
公司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条 双方关系与法律地位
甲方系公司唯一实际投资人，享有公司全部资产的所有权、收益权及处置权，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
乙方仅为经双方协商、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法定代表人，不持有公司任何股权，不享有包括表决权、分红权在内的任何股东权利，亦不承担股东义务。
第三条 经营管理与责任承担
公司的全部经营管理权（包括但不限于决策、财务、人事、业务等）均由甲方行使，乙方不得干预。甲方应保证公司的经营活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，依法履行纳税、年报等各项法定义务。
因公司经营行为所产生的任何民事、行政及法律责任（包括但不限于债务、罚款、赔偿等）均由甲方及公司实际资产承担。若因此导致乙方遭受任何经济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被追索、处罚、声誉损害等），甲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，并使乙方免于损害。
第四条 法定代表人权限限制
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并加盖公司公章，乙方不得以公司名义或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外签署任何文件、作出任何承诺或决定。任何违反本条规定的行为均视为乙方个人行为，对公司及甲方不产生法律约束力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第五条 协议的生效、变更与终止
本协议自甲、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甲方有权根据经营需要，随时要求乙方配合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，乙方应予无条件配合。办理变更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。自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，本协议自动终止。
本协议的修改或补充，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作出。
第六条 其他
本协议是明确双方内部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，不构成对善意第三方的抗辩，但双方应尽全力维护彼此权益。
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、乙方及见证律师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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